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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配售

我們與下列投資者（「基礎投資者」）已訂立配售協議，該等投資者同意按發售價認購
發售股份，股份數目以認購總額約140百萬美元（或同等價值）計算。假設發售價為1.67港
元，即本招股章程所載估計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，基礎投資者所認購的H股股份總數將約為
653,810,000股H股，佔我們已發行流通股本總數約10.84%，或全球發售完成當時（假設並無
行使超額配股權）根據全球發售發行及提呈出售的H股的57.58%。各基礎投資者均為獨立第
三方，與我們並無關聯，且於上市當時及下述六個月禁售期內不會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。
基礎投資者所持全部H股將計入我們的公眾持股量。

基礎配售屬於國際發售的一部分。除根據相關配售協議外，基礎投資者不會認購全
球發售的任何發售股份。全球發售完成當時，概無基礎投資者會於本公司董事會有任何代
表。即使香港公開發售出現「全球發售的架構 — 香港公開發售」一節所述的超額認購而國際
發售與香港公開發售之間重新分配發售股份，基礎投資者將認購的發售股份不受影響。基
礎投資者的分配詳情將於2011年12月21日刊發的香港公開發售分配結果的公告中披露。

本公司的基礎投資者

以下為本公司基礎投資者簡介：

SAIF Partners IV L.P.

SAIF Partners IV L.P. 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H股，股份數目以認購總額50百萬美元（或
同等價值）計算（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,000股H股的完整買賣單位）。假設發售價為1.67港元，
即本招股章程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，則 SAIF Partners IV L.P. 會認購約233,532,000股H
股，相當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根據全球發售發行及提呈出售的H股約20.57%及我們的已發
行股本總額約3.87%（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）。

SAIF Partners IV L.P. 是2009年9月11日於開曼群島註冊的獲豁免有限合夥公司。SAIF 
Partners IV L.P. 為 SAIF Partners 及其聯屬人士管理的投資基金，而 SAIF Partners 為領先私
募基金公司，為亞洲公司提供增長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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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風新能源（香港）投資有限公司

金風新能源（香港）投資有限公司（「金風新能源」）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H股，股份數目
以認購總額約30百萬美元計算（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,000股H股的完整買賣單位）。假設發售
價為1.67港元，即本招股章程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，則金風新能源會認購約140,118,000
股H股，相當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根據全球發售發行及提呈出售的H股約12.34%及我們的已
發行股本總額約2.32%（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）。

金風新能源是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由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新
疆金風」）的全資擁有。金風新能源主要從事投資、開發和建設風力發電項目，而新疆金風
乃全球最大的風機製造商，業務遍及亞洲、澳洲及歐美。

光大控股直投基金

Everbright Inno Investments Limited（「EIIL」）及CSOF Inno Investments Limited
（「CSOF」，與EIIL合稱為「光大控股直投基金」）同意按發售價認購H股，股份數目以認購總額
分別約9.77百萬美元及20.23百萬美元（或同等價值）計算（約減至最接近的完整買賣單位）。
假設發售價為1.67港元，即本招股章程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，則EIIL及CSOF會分別認購
約45,626,000股H股及94,414,000股H股，分別相當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根據全球發售發行及
提呈出售H股約4.02%及8.32%及我們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約0.76%及1.57%（假設並無行使超額
配股權）。

EIIL及CSOF均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，分別由Windsor Venture Limited （「WVL」）及
China Special Opportunities Fund III, L.P.（「CSO Fund」）全資擁有。WVL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
冊成立的公司，CSO Fund 則為於開曼群島註冊的獲豁免有限合夥企業。EIIL及CSOF均由
在香港註冊成立並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（「光大控股」）（股份代號：
00165）直投團隊管理。憑藉光大控股的信譽及光大控股直投團隊的廣泛網路及專門知識，
CSO Fund 專注投資中國具高增長潛力的行業。

傑科特投資有限公司

傑科特投資有限公司（「傑科特」）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H股，股份數目以認購總額
30百萬美元（或同等價值）計算（約減至最接近一手2,000股H股的完整買賣單位）。假設發售
價為1.67港元，即本招股章程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，則傑科特會認購約140,118,000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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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股，相當於全球發售完成當時根據全球發售發行及提呈出售的H股約12.34%及我們的已發
行股本總額約2.32%（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）。

傑科特是1993年3月30日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的有限公司。傑科特是中國航天科技集
團公司的全資子公司，該集團是中國航天工業領域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。傑科特及其全資
子公司共同為中國航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為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其股份在聯
交所主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0031））的控股股東。

先決條件

基礎投資者的認購責任須待達成以下先決條件方可作實，其中包括(i)訂立香港包銷協
議及國際包銷協議及成為無條件（根據各自原有條款或其後由訂約方協議修訂的條款）且並
無終止；及(ii)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H股上市及買賣且並無撤回。

基礎投資者投資限制

各基礎投資者同意，未經本公司及聯席賬簿管理人事先書面同意，於上市日期後六
(6)個月期間任何時間，不會直接或間接出售（定義見有關的配售協議）任何H股或持有相關H
股的公司或實體的任何權益，惟若干例外情況除外，例如向有關基礎投資者的全資子公司
或聯屬人士轉讓，而（其中包括）該等全資子公司或聯屬人士承諾（且基礎投資者亦承諾促使
有關子公司或聯屬人士）會遵守對基礎投資者施加的條款及限制。




